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
关于办公区院坝地面黑化处理公告

　 本项目为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院坝进行沥青混凝土铺设约635平方和更换15套井盖，欢迎符合资格的公司积极参与。
（一）项目名称：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院坝黑化处理。
（二）项目预算金额：4.92万元（大写：人民币肆万玖仟贰佰元整）。该预算费用为人民币含税全包价，各种税费以及现场实施过程中不可预见费用等一切费用。

（三）结算方式

1.费用计价：项目甲方验收合格后，按实际铺设沥青混凝土平方和更换井盖套数支付费用，如项目费用超出4.92万元，最高按4.92万元支付（大写：人民币肆万玖仟贰佰元整），如工程量减少按实际铺设平方数和更换井盖个数按实结算。
2.费用支付：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90%，预留10%作为质保金，质保期为一年。
（四）施工内容：沥青混凝土铺设约635平方和更换15套井盖。（附工程量清单：院坝地坪黑化项目招标控制价；院坝黑化效果示意图）。
（五）施工地点和时间：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140号院内；施工起止时间：2025年5月1日至2025年5月5日。
（六）报名方式

报名只接受现场提交资料（相关资料密封加盖公章有效），地点为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140号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三楼303号办公室（电话：0833-2130540，联系人：张女士）。报名截止时间为2025年4月25日18:00。
1.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

　　2.提交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七）报价方式
报名时间截止后，甲方另行通知响应公司现场报价（包括投标人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投标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有授权）、授权委托书（如有授权）以及项目对投标人资格要求的其他相关有效证明材料），甲方取合理的最低单价。
　　

